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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中國就《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提交的定期報告(包括香港特區第二次報告) 

對相關事項和問題的回應 

香港特別行政區 

販運婦女和使婦女賣淫 

問26 請闡述打擊販運婦女和使婦女賣淫的措施，特別是有關

《刑事罪行條例》的執行情況。 

回應：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不是販運人口的目的地，亦不是輸出

非法移民的來源地。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香港海關及香港

警務處在預防、執法和保護受害人等方面攜手合作，全面打擊販

運人口活動。這些部門一直與香港特區以外有關機關合作，以預

防和打擊這類活動。 

從數字上看，販運人口的個案甚少。被捕的非法入境者和性工作

者絕大部分是受香港特區的繁榮經濟所吸引而自願來港。他們並

非被個別犯罪分子或犯罪集團威脅或以暴力或其他威迫或拐帶的

方式販運來香港特區。 

在香港特區，賣淫本身並非罪行。香港特區的法例是針對組織或

利用他人作賣淫活動的人。《刑事罪行條例》訂明，販賣人口、

導致賣淫，以及控制娼妓均屬違法。該條例亦訂明，任何人非法

把一名 16 歲以下的未婚女童從其父母或監護人的管有下帶走，

可被判處監禁十年。此外，任何人非法拐帶一名年齡在 18 歲以

下的未婚女童，意圖使她與多名或某一名男子非法性交，可被判

處監禁七年。而“經營賣淫場所”這一罪行，旨在通過針對有關

物業的負責人，防止兩名或以上的性工作者利用該物業賣淫。這

項措施有助打擊有組織犯罪分子利用婦女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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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 

問27 請列出二零零一年由政府撥款進行公私營機構同值同酬

研究的結果(第214段)。 

問28 報告表示落實同值同酬的原則存在困難(第 212 段)。請

闡述為落實這項原則(特別是中小型企業)所採取的措施。 

回應：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政府知悉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

會(委員會)建議把同值同酬原則納入有關的法例。正如我們就委

員會在上次審議報告時的各項總結所作出的初步回應，我們的立

場是原則上支持有助落實平等的建議。現時，《性別歧視條例》

已包涵了同值同酬的原則，而個別個案則交由法庭作出判決。此

外，根據《性別歧視條例》設立的獨立機構平等機會委員會(平

機會)一直不斷促進同值同酬的原則，先是把這項原則納入《性

別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內，一律適用於大型機構和中小型企

業，其次是在一九九七年委聘顧問進行《同值同酬可行性研

究》，探討與實施同值同酬原則相關的課題。 

要把同值同酬的概念付諸實踐，涉及複雜的事宜，而且需要相關

的各界人士對這個課題有更透徹的認識和進行更廣泛的討論。

《同值同酬可行性研究》建議採用誘導的方式，而無需通過立法

強制實施同值同酬的原則。研究並建議委員會可向大機構推廣自

願推行同值同酬的做法。至於“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則可根據

《性別歧視條例》處理。此外，可通過教育改變帶歧視的政策、

定型的社會教化和態度。鑑於上述情況，平機會在二零零零年舉

行研討會，就推行同值同酬的概念進行公開討論，其後再於二零

零一年舉行第二個同值同酬研討會，藉此交流國際間在推行平等

薪酬方面可供借鏡的例子。多個界別均有派員參加上述研討會。 

正如我們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二次報告中所

述，香港特區政府在二零零一年向平機會撥款，進行有關同值同

酬概念的研究和教育工作。有關研究包括對若干公營機構工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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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調查。平機會亦成立了一個同值同酬專責小組，成員來自平機

會、政府和學術界等的代表，就有關調查提供意見。不過，專責

小組成員對於調查工作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數據的詮釋，以及報

告擬稿所載的調查結果能否為所提出的建議提供依據，有不同的

意見。平機會現正研究如何跟進這個複雜的課題，並已成立一個

由平機會委員組成的新工作小組負責有關工作。平機會亦計劃進

一步籌辦其他活動(例如工作坊及研討會)，以在兩性平等的前提

下，推廣同值同酬的概念。 

 

香港特別行政區 

二零零六年五月 


